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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委員文吉：（17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學聖、簡委員東明等 18 人，鑑於地

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針對直轄市及縣市議員、代表之名額，按其人口數或地域及族群做其訂定

名額或應保障之標準，然鄉（鎮、市）民代表中，原住民部分卻僅針對平地原住民部分做制度

性保障以明定該代表名額。但山地原住民代表名額，於地方制度法制定之初卻因立法疏漏而予

以遺漏，然據內政部戶政司所提供截至本（102）年 11 月 28 日止山地原住民之設籍資料顯示，

新竹縣竹東鎮、桃園縣大溪鎮、平鎮市、中壢市及龜山鄉、花蓮縣吉安鄉及花蓮市等之鄉鎮市

其山地原住民設籍人口均已超過一千五百人以上，爰理當比照平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規定亦應

保障一席山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故為保障山地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鄉鎮市其參政權

益，建請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在鄉鎮市中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以上者，且在不影響既有

選舉區或衝擊地方政治生態之情況下，於該鄉（鎮、市）代表總額以外應選出山地原住民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陳學聖、簡東明等 18 人，鑑於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針對直轄市及縣市議員、

代表之名額，按其人口數或地域及族群做其訂定名額或應保障之標準，然鄉（鎮、市）民代表

中，原住民部分卻僅針對平地原住民部分做制度性保障以明定該代表名額。但山地原住民代表

名額，於地方制度法制定之初卻因立法疏漏而予以遺漏，然據內政部戶政司所提供截至本（102

）年 11 月 28 日止山地原住民之設籍資料顯示，新竹縣竹東鎮、桃園縣大溪鎮、平鎮市、中壢市

及龜山鄉、花蓮縣吉安鄉及花蓮市等之鄉鎮市其山地原住民設籍人口均已超過一千五百人以上

，爰理當比照平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規定亦應保障一席山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故為保障山地

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鄉鎮市其參政權益，建請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在鄉鎮市中有山地原

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以上者，且在不影響既有選舉區或衝擊地方政治生態之情況下，於該鄉（

鎮、市）代表總額以外應選出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名額。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依據民族平等權的法理，明文規定政府應維護並保障對於原住民

族的政治參與權益；而循此「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原則，有關山地原住民或平地

原住民相關權益的規範上，應依平等原則處理並維護既有權益始為適當，是以，地方制度法特

別對於原住民族參政權做合憲性及公平性的安排。惟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針對直轄市及縣市

議員、代表之名額，按其人口數或地域及族群做其訂定名額或應保障之標準，然鄉（鎮、市）

民代表中，原住民部分卻僅針對平地原住民部分做制度性保障以明定該代表名額。但山地原住

民代表名額，於地方制度法制定之初卻因立法疏漏而予以遺漏，然據內政部戶政司所提供截至

本（102）年 11 月 28 日止山地原住民之設籍資料顯示，新竹縣竹東鎮、桃園縣大溪鎮、平鎮市

、中壢市及龜山鄉、花蓮縣吉安鄉及花蓮市等之鄉鎮市其山地原住民設籍人口均已超過一千五

百人以上，爰理當比照平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規定亦應保障一席山地原住民之代表名額。以保

障前述情形之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其參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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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鑑於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於制定地方制度法時疏於訂定針對鄉（鎮、市）有山地原住

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以上者，且在不影響既有選舉區或衝擊地方政治生態或公民權益之情況下，

於該鄉（鎮、市）代表總額以外應選出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名額。再查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第十二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我國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四項亦明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

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故為使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鄉鎮市，對於不論係平地

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其參政權益均得有合憲性及制度性之保障，於本次地方制度法之修正中特

增列山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之名額，以保障山地原住民之政治參與權利。 

提案人：孔文吉  陳學聖  簡東明 

連署人：蔣乃辛  鄭天財  李桐豪  詹凱臣  黃志雄  

賴士葆  王育敏  江啟臣  羅淑蕾  徐耀昌  

邱文彥  廖國棟  吳育仁  翁重鈞  林明溱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